
文化部藝文振興方案 

新竹市文化局「木雕研習推廣課程進階班、初級班」 

招生簡章 

壹、指導單位：文化部、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貳、主辦單位：新竹市政府  

參、承辦單位/指導老師：新竹市文化局/蔡楊吉藝師、曾俊豪老師 

肆、協辦單位：新竹市各級學校、國內各大學美術相關科系 

伍、教學地點：暫定蔡楊吉木雕工作室（新竹市寶山路312號） 

陸、招生對象： 

一、進階班：傳習具雕刻基礎者，正取4位備取2位，各大學古蹟修護、美術雕塑設

計相關科系、研究所就讀或已畢業、或木雕師第二代等，並以本局

109年度「傳統鑿花技術─木雕技藝薪傳班進階班」取得習藝結業證

書及有意從事傳統木雕者為優先錄取，採報名甄試制。 

二、初級班：傳習具雕刻基礎者，對傳統鑿花技術有興趣且願意運用至課程教學之

教師或一般民眾，預計招收10位-12位，並以本市教師、本局109年度

「傳統鑿花技術─木雕技藝薪傳班初級班」取得習藝結業證書者為

優先錄取，採報名甄試制。 

柒、課程時間：凡甄選通過者，必須能親自到現場全程參加課程，研習期滿授予結

業證書。 

一、進階班：研習時間為2021年5月2日(日)起，共20堂課，每週日、一，08:00-17:00。 

二、初級班：研習時間為2021年8月7日(六)起，共6堂課，每週六，08:00-17:00。 

捌、教學內容： 

一、進階班：獅座1件，尺寸約42*25*13公分，材料自費2500元。 

二、初級班：浮雕、透雕作品2件，以傳統建築木雕花件為主，材料自費700元。 

玖、成果展：2021年10月20(三)至10月31日(日)於新竹市文化局文化藝廊舉辦。 



拾、甄試方式（分為書面送件及書面審查兩階段）： 

一、書面送件(佔 30%)： 

(一)報名受理期間：即日起至 2021年 4月 29日(四)17:00止（送達為憑）。 

(二)報名受理地點：300新竹市中央路 109號  電話：03-5319756轉 241 

    【新竹市文化局視覺藝術科】 

(三)報名送件方式：郵寄掛號或逕送皆可，以送達為憑。 

(四)報名應備資料：報名表、作品資料表、個資及作品授權同意書，如簡章附表。 

(五)作品資料表：須提供個人已完成之三件木雕作品照片參考，4×6 照片，取正面、

側面各 1張，畫面需清晰，可拍局部特寫細節部分。 

二、書面審查(佔 70%)： 

(一) 審查時間： 2021年 4月 30日(五)10:30。 

(二) 審查地點：300300新竹市中央路 109號 2樓會議室。   

(三) 審查方式：實體作品雕刻基礎鑑定，參加者以提送資料由委員進行審查。 

拾壹、錄取通知：2021年5月1日前，於新竹市文化局FB公布。 

拾貳、作品歸屬：書面審查資料不退件，完成教學作品經成果展後，歸還原作者。 

拾參、附則： 

一、教學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歸主辦單位所有，有重製公開展示，不限時間、次數、

方式使用之權利，均不另予通知及致酬。 

二、凡參加甄選者即視同承認簡章之各項規定，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補充之。 

三、學費全免，雕刻刀及材料自備，供午餐，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補充之。 

 



文化部藝文振興方案 

新竹市文化局「木雕研習推廣課程進階班」課表規劃 

招生對象: 招生 4員，具雕刻基礎者。 

開課時間: 2021年 5月 2日(日)起，共 20堂，每週日、一，08:00-17:00 

指導老師: 蔡楊吉 0933-266-150 

上課地點: 蔡楊吉木雕工作室     新竹市寶山路 312號 

 月份     課堂數/天           課程內容 

五 十堂/天 08:00-17:00 
1. 圖稿論述、繪稿練習、獅座木雕

實作 
2. 鑿花技巧指導 

六 八堂/天 08:00-17:00 獅座木雕實作、鑿花技巧指導 

七 一堂/天 08:00-17:00 獅座木雕實作、鑿花技巧指導 

十  成果展、結業 

 

 

「木雕研習推廣課程初級班」 課表規劃 

招生對象: 招生 10-12員，具雕刻基礎者。 

開課時間: 2021年 8月 7日(六)起，共 6堂，每週六，08:00-17:00 

指導老師: 蔡楊吉 0933-266-150、曾俊豪 0915-612-335 

上課地點:蔡楊吉工作室 (寶山路 312號)或演武場(廣州街 20巷 18號 20 號) 

 

 月份     課堂數/天           課程內容 

八 四堂/天 08:00-17:00 
3. 圖稿論述 
4. 繪稿練習 
5. 傳統建築木雕花件實作 
6. 鑿花技巧指導 

九 二堂/天 08:00-17:00 傳統建築木雕花件、鑿花技巧指導 

十  成果展、結業 

 

 

 



師資介紹： 

蔡楊吉藝師(進階班、初級班)  

蔡楊吉先生 1956 年生於新竹市，從事傳統木作已有 50 年的時間，出生於雕刻外銷世

家，自小耳濡目染接觸木雕代工工作，並向新竹師專教授趙明學習西畫如素描、水彩、油畫

及戶外寫生，奠定靈活改變雕刻圖樣之繪畫基礎。1978 年起師承漳州派國家藝師黃龜理先

生，主要工作項目包含傳統建築大木結構與傳統建築小木作。又因工作上的需求，於 2005

年參與李重耀建築師的大木作匠師培訓，同時並取得了內政部管建署營建證書；直到目前，

仍然是傳統建築修護的第一線工作者。 

木雕藝術家蔡楊吉是目前國內相當罕見具有堅毅個性與耐性的木雕藝師，自身非常努

力汲取新知，充實技術功夫，施做經驗豐富，技法熟練精湛，並有高度推廣傳承意願及能力。

其作品就藝術性、特殊性與傳統性而言，充分保留傳統木雕技藝精華，並展現個人於素材、

構圖與風格上之包容與創新。 

榮獲臺灣工藝之家、大墩工藝師、臺灣木雕工藝師，並獲新竹市政府登錄無形文化資產

木雕類保存工作者、及登錄新竹市名人錄、獲聘竹塹美展評審委員、苗栗縣三義木雕博物館

夏令薪傳研習營指導老師、新竹市文化局薪傳研習木雕班指導老師，並由國立臺灣藝術大

學 2012 年以「蔡楊吉之木作雕刻工藝研究」為主題發表碩士論文，足見蔡楊吉藝師對於臺

灣木雕工藝保存及推廣不遺餘力，貢獻卓著。 

 

經歷  

2005-2020 新竹市都城隍廟元宵花燈比賽評審委員 

2016 臺灣工藝之家協會副秘書長 

2016 新竹市美術協會第十二屆常務理事 

2015 亞太文化論壇 最佳傳統藝術 木雕金爵獎 

2014 全球中華文化藝術薪傳獎「民俗工藝類」 

2013 新竹市美術協會第十一屆理事 

2013 文化部審查通過傳統匠師資格「鑿花技術工項」、 

2013 文化部審查通過傳統匠師資格「大木作技術工項」  

2012 獲文化部登錄文化資產鑿花技術保存工作者，列追蹤等級 

2011 獲新竹市政府登錄無形文化資產傳統藝術木雕類保存工作者 

2011 苗栗縣政府審定為臺灣木雕工藝師 

2010 獲選臺中市大墩工藝師 

2008 獲選臺灣工藝之家 

2000 新竹市竹塹美展評審委員 

2000 臺灣省雕刻業職業工會創作比賽評審委員 

1993 臺灣省美展優選 

1992 全國美展入選 

個展 

2016 立法院國會藝廊蔡楊吉木雕個展 

2016 臺中大墩藝文中心大墩工藝師個展 

2015 三義木雕博物館藝術家采風個展 

2013 受邀新竹市文化局竹塹藝術家薪火相傳「添薪傳藝」展覽 

2011 獲選臺灣木雕工藝師 

2000 國立國父紀念館邀請個展 

2000 國立新竹社會教育館邀請個展 



修復 

2012 擔任新竹市法蓮寺大小木作匠師 

2012 擔任新竹市南勢青南宮大小木作匠師 

2012 擔任新竹市證善堂佛像整修 

2012 擔任新竹都城隍廟大小木作匠師 

2008 擔任新竹市竹蓮寺大木作匠師 

2008 擔任苗栗現南庄鄉獅山勸化堂紫陽門木作部分維修匠師 

1997 擔任新竹縣三元宮神像雕刻及木工工程師 

1997 擔任新竹縣南天山濟化宮神像雕刻師 

傳習  

2018-2020 新竹市「傳統鑿花技術─薪傳班、種子教師培訓班」講師 

2009-2017 歷年苗栗縣政府三義木雕博物館主辦木雕薪傳營 導師 

出版 

2014-2016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傳統鑿花技術傳習教案」技法示範專書 

2016 臺中市大墩藝文中心出版「添薪傳藝」蔡楊吉木雕個展專輯 

2014 三義木雕博物館出版藝術家蔡楊吉采風個展作品專輯 

2013 新竹市文化局出版「添薪傳藝」蔡楊吉木雕工藝薪傳展專輯 

2013 竹塹文獻 54 期「台灣木雕藝師蔡楊吉」專題報導 

典藏 

2013 新竹市文化局典藏「螭虎爐」 

2007 作品「千里走單騎之古城會」苗栗縣文化局典藏 

2007 作品「該珍惜的」苗栗縣文化局典藏 

2005 三義木雕博物館典藏作品「李陵碑」 

2000 國立國父紀念館作品典藏 

2000 國立新竹社會教育館作品典藏「侯時機」 

1997 日本多摩美術大學典藏薪傳藝生小木作作品 

 

 

曾俊豪老師(初級班) 

曾俊豪老師，擅長木雕、油畫及玻璃創作，參與國內各大美術比賽屢獲佳績，是新一代

藝術家中的佼佼者。從小即跟隨舅舅學習仿古傢俱的製作與加工，而具備基礎木工的技術，

他在木雕領域的涉獵很廣，從創意傢俱、藝術創作、佛像研究，甚至是廟宇整修，都有專門

完整的經歷。1994 年於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西畫組畢業後，繪畫作品即蒙獲母校收藏，並榮

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及油畫金牌獎。1998 年至 2000 年間赴法國遊學，學習語文兼修當地藝

術學校的繪畫課程，因此在創作的題材與表現技法上，具有不設限的深度與廣度，審美視野

亦呈現多元的包容，這也直接影響他未來的創作內涵與素養。 

曾老師開始介入木材創作，始於雕刻布偶頭像的傳統民間技藝，2003 年至 2009 年間，

他參與歷史古蹟與建物的維護工作，修復新竹竹蓮寺、苗栗獅頭山紫陽門，修復工作涵蓋大

木作的拆卸、修補換料、榫接，也包括小木作雕刻的修復，及原樣重製等。2001 年參加全

國木雕創作比賽複合媒材類得到第二名的殊榮，2004 年獲得首獎肯定後，啟動了當時沒有

固定工作的曾老師，讓他思索決定往木雕創作的方向發展，即展開了以木為材質的現代雕

刻創作。 

為了自己的創作計畫，曾老師逐漸調整修復工作與創作的比重，在創作上除了多方嘗試

學習不同的創作媒材外，他更多次嘗試以新的表現形式，來探討木材質表達的可能性，跳脫

傳統題材，以嘗試新風格。2009 年他開始從心靈思索探討，讓他有了更大幅度的改變。2013



年起更結合木材質、金屬、玻璃、彩繪等多媒材應用，將個人風格持續展現現代木雕之美。 

 

專    長  雕刻、繪畫、玻璃、古蹟維修 

最高學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碩士畢 

經    歷   

策展人、藝術工作者 

2018-2020 新竹市「傳統鑿花技術─薪傳班、種子教師培訓班」講師 

2014 三義木雕薪傳營主持人 

2014 溫木．手作－曾俊豪‧張書瑋生活木作雙人聯展 

2005-2006 獲選法國巴黎國際藝術村駐村藝術家 

2005 法國巴黎國際藝術村畫廊個展 

2004 新竹市鐵道藝術村駐村藝術家 

2004 國際亞歐木雕藝術交流展 

2004 澎湖國際地景藝術節參展藝術家 

獎    項 

2010 第三屆臺灣國際木雕比賽第二名  

2008 高雄美展雕塑類優選獎  

2007 磺溪美展立體類磺溪獎 

2004 全國木雕創作比賽複合媒材類第一名  

2004.1995 國軍文藝金像獎油畫銀像獎 

2003 新竹國際玻璃雙年展之金玻獎單一媒材第一名  

2003 新竹美展综合媒材類竹塹獎 

1998 竹塹美展油畫類竹塹獎 

1995 第十屆南瀛美展油畫南瀛獎 

1994 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油畫金牌獎 

 

 

 

 

 

 

 

 

 

 

 

 

 

 



書面審查附表一             

新竹市文化局「木雕研習推廣課程進階班、初級班」報名表 

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姓名 
 報名 

班別 
□進階班 
□初級班 

地址： 

身分證字號  住家電話  

請浮貼個人近

一年 2吋照片 

性別  出生 年  月  日 行動電話  

Email： 

自傳： 

 

 

 

簡歷：含學歷經歷，擇重要前五項列舉 

 

 

 

報考動機： 

 

 

簽名：                蓋章：       中華民國 2021年   月    日 

收件紀錄 收件日期  經手人  



書面審查附表二 

新竹市文化局「木雕研習推廣課程進階班、初級班」作品資料表 1/3 

請提供本人原作已完成之浮雕或圓雕類三件作品照片參考，4×6照片取正面、側

面各 1張，畫面需清晰，可拍局部特寫細節部分。 

 



書面審查附表二 

新竹市文化局「木雕研習推廣課程進階班、初級班」作品資料表 2/3 

請提供本人原作已完成之浮雕或圓雕類三件作品照片參考，4×6照片取正面、側

面各 1張，畫面需清晰，可拍局部特寫細節部分。 

 



書面審查附表二 

新竹市文化局「木雕研習推廣課程進階班、初級班」作品資料表 3/3 

請提供本人原作已完成之浮雕或圓雕類三件作品照片參考，4×6照片取正面、側

面各 1張，畫面需清晰，可拍局部特寫細節部分。 

 



書面審查附表三                  

「木雕研習推廣課程進階班、初級班」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 

您好：為了保障您的權益，請務必詳細的閱讀本同意書之各項內容。 

一、「木雕研習推廣課程進階班、初級班」作品資料表主辦單位(以下簡稱本局)

為聯繫及辦理展覽等相關業務之需求，必須取得您的個人資料，在個人資

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本局將依法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

料。 

二、您所提供以下的個人資料：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連絡方式(包括但不

限於電話號碼、E-MAIL 或居住地址)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

資料皆受本局保全維護，並僅限於公務使用。 

三、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經檢舉或本局發現不足以確認您的身分真實性或其

他個人資料冒用、盜用、資料不實等情形，本局有權終止您參展之權利。 

四、您同意本局以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確認您的身份、與您進行連絡、提供您

本局之相關業務資訊，以及其他隱私權保護政策規範之使用方式。 

五、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局(一)查詢或請

求閱覽、 (二)製給複製本、(三)請求補充或更正、(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

或利用、(五)請求刪除。但因(一)妨害國家安全、外交及軍事機密、整體經

濟利益或其他國家重大利益、(二)妨害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三)妨害本

局或第三人之重大利益，本局得拒絕之。 

六、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本局將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

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但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經

當事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七、本局如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或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所致者，

致您的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遭其他侵害者，應查明後，於電話

或信函或電子郵件或網站公告等方法中，擇其適當方式通知您。 

八、您瞭解此一同意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具有書面同意本

局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之效果。 

當您親自簽章完成後，即視為您已詳閱並了解本同意書的內容，且同意遵守所

有事項，謝謝。 

姓名：                        (簽章)      □本人同意    □本人不同意 

此致 新竹市文化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書面審查附表四 

                  

「木雕研習推廣課程進階班、初級班」作品使用授權同意書 

 
本人                             (簽章)  參加 

新竹市文化局「木雕研習推廣課程進階班、初級班」，茲同意下列條款： 

  

第一條 所提供展覽作品同意主辦單位及新竹市政府、文化部暨所屬機關進行

影片、導覽手冊、巡禮地圖、其他有關文宣製作，並可透過網際網

路、媒體做為非營利用途之公開展示與檢索及下載使用。 

第二條 授權區域與有效期間 

        本契約授權區域為全世界。授權期間為：永久授權。 

第三條 本人擔保本同意書展覽之著作內容，確實享有完整之著作財產權，有

權得以授權主辦單位使用，且無侵害第三人權利情事，並承諾不對主

辦單位行使著作人格權。 

第四條 主辦單位於授權範圍內使用本同意書標的，應附記或以適當方式表現

本同意書標的之著作人。 

第五條  損害賠償 

        任一方當事人如違反本同意書之約定或擔保，應依法賠償對方當事人

所受之損害。 

第六條  管轄法院   

        雙方同意對因本同意書所生任何糾紛，當事人應依誠信及業界慣例解

決。無法協議解決者，應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並以主辦單位所

在地之地方法院為雙方涉訟時第一審管轄法院。 

 

立同意書人：                        (簽章)           

 

此致 新竹市文化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